
关于《虎门镇教育教学成果奖励办法
（修订）》的政策解读

虎门镇人民政府于 2023年 3月 27日印发了《虎门镇教

育教学成果奖励办法（修订）》（虎府〔2023〕6 号，以下简

称《办法》），现解读如下：

一、《办法》的出台背景

2016年，我镇印发了《虎门镇教育教学成果奖励办法》

（虎府〔2016〕18号），对促进全镇教育质量提升起到了很

好的促进作用。但我镇教育教学成果奖励办法出台至今已有

六年多，部分内容已不适应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要求。为

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

方案》精神，改革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，坚决纠正片面

追求升学率倾向，需要重新修订我镇教育教学成果奖励办

法，以此完善教育激励机制，加快推动虎门教育再上新台阶。

二、《办法》的形成过程

为进一步完善教育发展激励机制，更好地调动全镇学

校、幼儿园及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，推动全镇教育高质量

发展，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

革总体方案》、《中共东莞市委办公室 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

室关于印发<东莞市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任务分工方



案>的通知》等文件要求，虎门镇教育管理中心于 2022年 7

月开始组织人员起草《虎门镇教育教学成果奖励办法（修

订）》。

2022年 8月 24日至 10月 28日期间，两次征求党建办、

财政分局、司法分局、各社区等我镇共 33个部门意见。2022

年 8月 19日至 10月 31日期间，两次在“中国·东莞”政府门

户网站对《虎门镇教育教学成果奖励办法（修订）（征求意

见稿）》进行了公示，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。镇司

法分局对征求意见稿进行合法性审查后提交镇政府审定，经

2023年 3月 6日召开的镇党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后，2023年 3

月 27日镇人民政府正式印发。

三、《办法》的整体框架



四、《办法》的重点条款解读

《办法》共 16条条款，对适用对象、奖励类型、奖励

发放程序和时间、解释权、施行日期、有效期、其他情况等

作了具体说明。

（一）适用对象：本办法奖励对象为虎门镇辖区内的学

校（含虎门中学、市纺织服装学校虎门校区）、幼儿园及其

教师。

（二）奖励类型：教育科研奖、办学水平及办学特色。

1、教育科研奖：（1）学校的教育科研课题，经教育行

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教育科研或教学研究机构审核批准立

项，按每个市级课题 1 万元、省级课题 1.5万元、国家级课

题 2万元的标准，给予课题组所在学校或幼儿园科研经费资

助（子课题除外）；（2）在教育行政部门及其所属教育科研

或教学研究机构组织的（省级以上需由下级教育行政部门选

送）评比（审）中，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教育科研

或教学研究机构批准立项的教育科研课题的研究成果，获市

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分别奖励课题组 6000元、5000元、3000

元；获省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分别奖励课题组 8000 元、6000

元、5000元；获国家级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分别奖励课题组 1

万元、8000 元、6000 元。（3）教师的教育教学经验总结、

论文、教案、课件制作、优质课、说课、科技和工艺美术制

作、文艺创作等参加教育行政部门及其所属教育科研或教学

研究机构组织的（省级以上需由下级教育行政部门选送）评



选（比），获镇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分别奖励教师 300元、200

元、100元；获市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分别奖励教师 800元、

600元、400元；获省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分别奖励教师 1200

元、1000元、800元；获国家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分别奖励教

师 2000元、1500元、1000元。

2、办学特色奖：（1）全镇学校（幼儿园）获得由国务

院、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正式评定并以其名义颁发的荣誉称

号，奖励学校（幼儿园）5万元；获得广东省政府和教育厅

在全省范围内正式评定并以其名义颁发的荣誉称号，奖励学

校（幼儿园）3万元；获得由东莞市政府、教育局在全市范

围内正式评定并以其名义颁发的荣誉称号，奖励学校（幼儿

园）2万元。（2）义务教育学校在虎门镇年度教育质量综合

评比中，评定为一等奖，奖励学校 5万元；评定为二等奖，

奖励学校 3万元。一等奖及二等奖的总名额约为义务教育学

校总数的 30%。集体办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虎门镇年度教

育质量综合评比中，评定为优秀等次，奖励幼儿园 1万元，

奖项数量为 30名。（3）被评为市一级幼儿园，奖励幼儿园 5

万元。

（三）奖励发放程序和时间：每年 7月底前，学校、幼

儿园统计出本单位本学年度获得的奖教项目，连同有关证明

材料呈送镇教育管理中心，镇教育管理中心审核、汇总后报

镇政府审批。奖教金一般在每年教师节期间颁发，款项由财

政拨付到各学校、幼儿园，由各校（幼儿园）代为发放。



（四）解释权、施行日期和有效期：本办法由镇教育管

理中心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 30日后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8

年 3月 31日。

（五）其他情况：由虎门镇人民政府授权教育管理中心，

可依据当年财政预算适当调整奖励范围和奖励标准。


